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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

2020年度减煤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苏通科技产业

园区、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2020年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“十三五”规划收官之年，

是省委、省政府提出“263”减煤专项行动的攻关之年。为全面

完成省下达我市年度减煤目标任务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工

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标任务 

削减煤炭消费总量是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

设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是打赢蓝天保卫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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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内容，是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有力手段。按照《江苏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度减煤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传

发〔2020〕86号）、《省发改委关于分解下达各设区市非电行业

（含自备电厂）规上工业企业减煤力争目标任务的通知》（苏发

改能源发〔2020〕421号）要求，2020年省下达我市非电行业（含

自备电厂）规上工业企业煤炭削减力争目标任务为300万吨（各

地减煤目标任务详见附件）。 

二、重点工作 

（一）持续深化产业减煤。深入贯彻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加

快全省化工钢铁煤电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

办发〔2018〕32号）精神，切实巩固化工等行业低端低效产能退

出成果。加快落实化工行业整治提升工作，持续压减沿江地区、

环境敏感区域、城镇人口密集区域以及园区外和规模以下化工企

业数量。〔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牵头，市生态环境局参与，各县

（市）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落实〕 

（二）加大能源结构调整。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调整，加大力

度淘汰煤电落后机组，科学有序发展风电、光伏、生物质等可再

生能源电力，适度发展天然气发电。依托如东、启东沿海LNG

接收站以及正在建设的启通天然气管线和拟规划建设的中俄东

线天然气管线江苏段、江苏省沿海输气管道，不断提高天然气管

网互联互通水平和利用规模。截至2020年底，全市可再生能源并

网装机容量达到400万千瓦以上，燃气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万千

瓦以上，天然气可利用规模达到9.5亿方以上。〔市发改委牵头，

市市政和园林局、南通供电公司等参与，相关县（市）、区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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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管委会）负责落实）〕 

（三）切实巩固减量成果。严格控制重点耗煤企业煤炭消费

量，按照2020年非电行业煤炭消费“只减不增”原则继续巩固和

强化现有控煤举措，持续保持煤炭消费总量下降态势，确保完成

我市2020年煤炭消费削减目标。〔市发改委牵头，市工信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参与，各县（市）、区

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落实）〕 

（四）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。继续推进钢铁、建材、化工、

纺织等重点用煤行业节能改造，继续加强燃煤锅炉整治工作，巩

固35蒸吨/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成果，

有序推进35蒸吨/小时以上燃煤锅炉环保改造。进一步提高燃煤

热值，入厂煤热值原则上要达到4800大卡以上。进一步扩大城市

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，不断减少民用散煤使用。〔市工信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市场监管局分工负责，各县（市）、

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落实〕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加大减煤考核力度。进一步完善减煤工作

考核机制，将减煤工作列入对各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的

年度考核，通过专项检查、约谈等方式指导督促未完成减煤地区

和企业进行整改。鼓励各地研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，加快推进减

煤工作。〔市发改委牵头，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等参与，各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落实〕 

（二）聚焦重点，加大政策导向力度。严格执行环保、质量、

安全等相关标准，坚决落实化工、钢铁和煤电项目环境准入和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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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标准，严格落实高污染、高耗能、低产出企业执行差别电价、

水价政策的动态管理机制，推动企业节能降耗，淘汰落后产能。

〔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发改委、市

工信局、市财政局分工负责，各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负

责落实〕 

（三）强化推进，加大预警通报力度。参照规上工业煤炭消

费快报数据，及时发布季度减煤风险预警等级和半年度进展通

报，指导和督促红色预警地区完善和落实整改方案。各地要细化

减煤任务，建立重点减煤项目清单，加强预警和通报力度，及时

掌握减煤进度，确保完成年度减煤任务。〔市发改委牵头，市统

计局等参与，各县（市）、区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落实〕 

 

附件：南通市2020年减煤任务分解表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年6月4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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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南通市2020年减煤任务分解表 

单位：万吨 

地  区 
2020年非电行业规上 

工业企业减量目标 
备  注 

全  市 300 

以2016年为基

数确定2020年

减量目标 

海安市 49.4 

如皋市 59.4 

如东县 25.5 

海门市 49.5 

启东市 12.7 

通州区 54.3 

崇川区 3.0 

港闸区 7.8 

南通经济技术 

开发区 
38.4 

注：通州湾示范区由于煤炭消费总量基数小，暂不下达2020年减

煤任务，但不得新增消费总量，同时按全市统一要求推进燃煤锅炉

关停整治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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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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